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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縣（市）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 

輔導獎勵計畫評審結果評審委員建議事項 

基隆市政府 

(一)孫旻暐委員【一、(二)性別平等跨局處政策、計畫制定及執行成效；

五、推動及落實性別平等情形】 

整體意見：  

1.雖然大部分資料能於考核會議中進行補充與說明，然各局處的佐證

資料未能事先上傳系統，故建議下次可再改進（例如：民政局的 6

項宣導資料）。 

2.針對評核年度期間之項目仍有誤值，致使非考核年度間的佐證資料

仍然列於本次的資料中（例如：環保局公廁優化為 113 年）。 

3.委員會之定期檢討未有具體改善的佐證資料，無法以具體書面或會

議資料進行輔助說明，實為可惜。 

4.各分工小組的運作未有建具具體可見之績效指標，現場亦未能提供

佐證資料。 

(二)黃碧霞委員【一、(三)性別主流化計畫制定及執行成效；二、性別

主流化實施情形】 

整體意見： 

1.一般公務人員參訓比率 89%，未達 90%，而影響得分，殊為可惜；

另性平業務相關人員的參訓率與課程內容均未臻理想，而社會處與

性平業務相關人員是火車頭，理應積極充實能量，帶領同仁前進。 

2.自製教材部分，幾個局處已開始製作影片與 PPT，期待下次來考評

時，要有更多局處就自身業務與性平有關部分自製教材，才會有更

豐富的教材，辦理對內同仁及對外民眾的教育及宣導。 

3.性平預算部分，各局處均已參與編列，提醒未來均應提到性平會報

告。 

4.各局處也努力逐步建立性別統計，但對於有性別落差之項目，缺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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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進措施。建議未來如發現性別統計有明顯落差，要找出成因，有

些是生理因素形成，但許多是社會因素與性別刻板印象造成，需要

業務單位加強宣導性平觀念，並設計暫行特別措施，才能加速性別

平等的促進，減少性別落差。 

5.性別影響評估部分，各局處多有依規定參與施作，有些局處在過程

中已呈現運用性別統計與分析，找出性別議題，訂定性別目標及策

進作為，並充分參採性別專家意見修正，得分較高。但各局處施作

程度仍有落差，希望大家都努力學習，爭取好的成績。 

6.性別分析方面，有呈現性別統計，但對性別統計落差之原因多未進

一步分析，也欠缺相應改善對策，建議未來可再深化。 

7.成立兒童及少年事務處立意甚好，希望未來要融入性別意識，逐項

推動支持家庭生育養育的措施，不只有益兒少成長，對於減輕婦女

照顧負擔及促進性別平等均有助益。 

(三)簡秀蓮委員【三、CEDAW 辦理情形；四、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

形】 

1.優點： 

(1)CEDAW 辦理情形：1.一般公務人員及 2.主管人員實體課程參訓

比率。分別達 15.99%與 37.61%，成效良好值得嘉許。 

(2)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：(二)委員會落實性別比例情形。至 112

年底共 76 個委員會列入計算，其中 61 個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

達 1/3 者，為 80.26%。另 33 個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達 40%

者，為 43.42%。達成率之成效頗佳。惟將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

則，納入組織規定或設置要點之達成率為 42.62%。尚有達 50%

以上之努力空間。 

(3)對農、漁、工會及人民團體推動性別平等：2.針對提升工會女性

決策參與之具體措施。實地訪評時有提供 112 年補助各市級總

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實施計畫第八點，補助額度：最高以申請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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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九十為限,，惟於工會章程有訂定理事會中任

一性別理事人數不得低於理事名額三分之一並完成選舉者，最

高補助申請勞教總經費百分之九十五。市府已訂定獎、補助等鼓

勵措施。立意良善，惟未將性別平等課程納入勞教課程之規劃，

甚為可惜。 

2.缺點： 

(1)有關 CEDAW 辦理情形。建議事項如下： 

a.109-112 年 CEDAW 教育訓練 3.實體訓練內容。請依行政院「消

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教育訓練及宣導計畫( 09-112 年)」

之訓練內容與教材辦理，目前僅提供課程列表而未提供完整課程

講義與講師等相關佐證資料，惟於現場實地訪評時，少部分有提

供佐證資料。另建議於課程中納入使用「民眾向行政機關引用

CEDAW 指引」等相關課程，以深化精進 CEDAW 教育訓練成

效。 

b.109-112 年 CEDAW 教育訓練 4. 參訓者學習成效評估。僅說明

109 年 CEDAW 一般人員班有針對參訓學員做前後測，另 110-

111 年是否有辦理前後測，於實地訪評時未檢附相關佐證資料。

難評估參訓者之學習成效。 

c.落實 CEDAW 及歷次國家報告結論性建議與意見。最多可列舉

10 項具體成效，惟僅 4 局處提出成效，除社會處外，其餘 3 局

處均未說明 CEDAW 與各條權利之關聯性及歷次國家報告結論

性建議與意見(需標明關聯之各點)之具體作為及成效。 

d.本項 CEDAW 宣導。為對外部社會大眾宣導（不含對內部公務

人員宣導），並包含對媒體人員、民間團體及私部門辦理 CEDAW

專班訓練。因此，民政處辦理戶政人員教育研習活動，為對內部

公務人員宣導，不符本項指標，其餘社會處、稅務局、家庭教育

中心之宣導，因未提供完整的佐證資料，難認定是否運用自製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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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與自辦宣導。 

(2)有關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。建議事項如下：  

a.政府出資或捐助超過 50% 之財團法人，目前僅有基隆社區大學

教育基金會之董(理)事、監事已符合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，

但其餘基隆市體育發展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基隆市文化基金會，董

(理)事任一性別比例均未達三分之一，建議可針對無法達成之原

因進行綜整分析，並提出具體改善措施。 

b.針對提升農、漁會女性決策參與之具體措施，其中宣導課程部分，

僅有辦理場次，未有參與人員之性別統計分析資料及培力課程內

容、講師與照片等執行成果，難認定培力課程是否與性別議題有

關。 

c.針對提升工會女性決策參與之具體措施。雖派員列席工會會員大

會宣導共計 390 場次，惟未提供辦理情形之完整佐證資料(如參

與人次、講師、課程主題、宣導內容、照片等之執行成果)，僅於

實地訪評時有提供小部分相關佐證資料。 

d.針對促進人民團體決策參與性別平等之具體措施，未提供課程表、

參與人員性別統計、照片及辦理成果等資料，性別議題不明確，

僅於實地訪評時提供人民團體辦理培力研討會等部分佐證資料。

另雖有訂定理、監事任一性別比例不低於 1/3 之章程範本，提供

人民團體修正章程之參考等推動措施，但未提供理、監事任一性

別比例不低於 1/3 之統計數據，及訂定相關改善方案或優先獎、

補助等鼓勵措施。 

3.整體意見： 

(1)自評表未呈現相關局處研發自製 CEDAW 宣導媒材與教材案例

之種類、內容，及如何結合局處相關業務加強宣導。 

(2)109-112 年 CEDAW 教育訓練、宣導及對農、漁、工會及人民

團體推動性別平等部分。多數缺少參與人數、性別統計分析等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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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及培力課程內容(是否與性別有關連性)與執行成效，建議除佐

證資料完整呈現外，應依考核指標提出完整資料。 

(3)實地訪評現場檢視評核資料，少部分有提供完整資料，可見同仁

的用心與努力，惟書面自評表內容過於簡略，佐證資料之建置尚

不完整，甚為可惜。建議爾後除加強綜整人員之性別意識與彙整

能力外，亦應加強佐證資料建置之完整性。 

(四)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

1.訂有「基隆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」，並由性別平等委員會各分工小

組會議審視評估推動情形，推動性別平等工作已有相當成果，值

得肯定。 

2.依指標評核情形，本處建議如下： 

(1)性別主流化執行情形： 

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：本次考核期間(111-112 年)成果報告尚未

公開於機關網站，建議應落實各項計畫之成果追蹤，並將成果報

告提報性別平等委員會後，將資料上網完成資料公開作業。 

(2)提升女性公共參與情形： 

對農、漁、工會及人民團體推動性別平等：尚未見配合主管機關

(農業部)所規劃以外自行推動之性別平等工作，所辦理之宣導與

課程成果(場次、人數、成效說明等)亦未於考核資料中清楚呈現；

建議產業發展處(管轄農、漁會)、社會處(管轄工會與人民團體)協

同合作，建立一套推動性別平等完整之宣導與訓練規劃，並可透

過考核、獎補助等機制鼓勵農、漁、工會及人民團體積極推動性

別平等，嗣後並完整蒐集與呈現辦理成果。 

3.建議強化性騷擾防治措施： 

(1)有關公部門：建議針對市府及所屬機關(構)之公務人員辦理性騷

擾防治課程，並優先調訓主管人員，依性別平等工作法介紹性騷

擾類型及相關防治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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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有關民間部門：為發揮以公部門帶動民間部門落實性騷擾防治及

推動性別平等，建議可於獎補助計畫審查項目加入應建立性騷擾

防治措施(如實施性騷擾防治之教育訓練、訂定性騷擾事件申訴

及處理程序)、辦理性別平等措施(如辦理性別平等意識培力、營

造性別友善職場環境)，以及如有違反情事得終止獎補助之條款，

以加強並鼓勵民間私部門推動性別平等。 

 

 


